
-1- 
 

高雄機場預約計程車試辦計畫 

一、 計畫依據 

(一) 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(下稱管理辦法)第

三十一條之一至第三十一條之四。 

(二)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15 年 5 月 20 日站務業字第

11550120701 號公告事項。 

二、 計畫目的 

高雄國際航空站(下稱本站)因應旅客多元需求及運輸服

務多元發展，經檢視預約計程車進入高雄機場載客營運

之可行性，為維護機場營運秩序，特訂定本試辦計畫。 

三、 試辦期間與範圍 

(一) 試辦期間：自 115 年 6 月 25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24

日止，計 1年。 

(二) 試辦範圍：以本站指定載客區域為限。 

(三) 載客位置：高雄機場預約計程車上車處如下圖；如

因業務需要或航廈整建動線調整，本站得更動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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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申請資格與程序 

(一) 申請人資格為： 

1. 依法設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，具備提供網際網

路平臺，整合供需訊息，派遣預約計乘車載客服

務，媒合計程車駕駛人與乘客，提供乘客透過網

路網路平臺預約載客服務者。 

2. 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滿 1年以上。 

3. 所屬計程車車輛規模達 300輛以上。 

4.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。 

5. 提供乘客電子支付服務及設有全天候客服申訴

專線，並建有乘客評分機制或申訴處理機制。 

(二) 申請應備文件 

1. 申請書 1 份(如附件 1)。 

2. 法律責任承諾書 1 份(如附件 2)。 

3. 符合前款資格證明文件各 1份。 

4. 營運計畫書 5份，內容應包含下列： 

(1) 公司簡介：含組織、資本額、經營資歷、服

務理念、服務績效。 

(2) 參與計畫車輛及駕駛人總數清冊(如附件 3)。 

(3) 駕駛人管理機制：教育宣導、違規管理。 

(4) 資訊平臺功能簡介：平臺預約方式、收費方

式。 

(5) 乘客服務措施：駕駛人與乘客間網際網路平

臺溝通管道、客訴處理機制及客服電話(或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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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客服)。 

(三) 審核與核准 

1. 申請人如有意參與本試辦計畫，應以書面方式

提出申請，於 115 年 6 月 8 日(星期一)下午 5時

前檢附本計畫第四條第(二)項之各項申請文件

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本站企劃行政組收發室，外

封套註明申請人(計程車客運服務業)名稱、地址

及聯絡電話。 

2. 本站受理後將會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、內政部

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及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進行書

面審查，必要時得辦理實地勘查。 

3. 經審查通過者，由本站核准及上網公告後，始得

成為參與試辦業者。 

4. 申請人逾上述收件期限，如仍有意參與本試辦

計畫，請依上述書面方式向本站提出申請，本站

得視需求公告並擇期辦理前開審查、核准及上

網公告等作業。 

五、 營運管理規範 

(一) 服務模式與限制 

1. 參與試辦業者之計程車僅得以提供乘客透過網

際網路平臺預約方式提供載客服務，不得於機

場現場攬客或以電話、其他任何方式等預約載

客。預約紀錄應載明乘客姓名(或代稱)、聯絡方

式、預約時間及車號等資訊，以供查驗。 



-4- 
 

2. 參與試辦業者應於平臺清楚揭示收費方式、車

輛資訊、駕駛人姓名、24小時申訴管道。 

3. 車輛條件及服務為： 

(1) 依法核准營運登記之計程車。 

(2) 車齡自汽車出廠後首次領牌日之次月一日

起算，在 6 年以內，且車輛機械功能良好，

設備齊全、車容整潔。 

(3) 計程車客運營業區域含有高雄市之車輛。 

(4) 提供刷卡多元支付服務。 

4. 參與試辦業者應依本站管理要求，配合辦理進

場及營運相關管控措施。本站得視運量需求請

參與試辦業者派員協助於上車處引導旅客或管

理秩序。 

5. 參與試辦業者之網際網路平臺接受乘客預約，

應公平媒合車輛，不得因載送距離或特殊需求

限制乘客預約派車。 

6. 參與試辦業者之網際網路平臺須提供乘客到達

本站指定地點時聯繫駕駛之功能，及精進提供

乘客點選載運人數、行李大(24吋以上)小件數、

車型需求限制、特殊需求(輪椅、寵物、兒童安

全座椅)自動篩選車輛媒合功能，避免超載及分

車爭議。如平臺有「機場專區」頁面供乘客填寫

以上資訊，更符合管理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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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參與試辦業者之計程車應於車身右後方車門或

本站同意之其他位置張貼辨識圖張(樣式如下

圖)，以利辨識；參與試辦業者應自行製作、發

放並妥善管理辨識圖張。 

 

(二) 駕駛人管理 

1. 參與試辦業者應確保駕駛人遵守相關法令與本

試辦計畫之各項規範。 

2. 駕駛人應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照及有效之計程

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。 

3. 駕駛人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
(1) 應於指定上客處接送預約乘客，不得停留候

客或任意攬客。 

(2) 應具備電子方式之預約紀錄(網路預約單)，

應服從現場服務人員調度指揮。 

(3) 應主動協助搬運乘客行李，不得以任何理由

拒絕搬運，或要求現場服務人員、乘客協助

搬運。 

(4) 儀容端莊、服裝整潔、態度良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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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不得在機場停車場或其他處所維護保養或

洗車，不得離車他往。 

(6) 在機場拾得遺失物或發現車中遺留財物，應

送警招領。 

(7) 營運中不得嚼食檳榔、於車上兜售物品。 

(8) 不得拒載乘客、中途逐客下車或藉故換車，

或無故繞道謀取高額車資。 

4. 預約計程車駕駛人有違反本試辦計畫各項規範

及相關法令之情形，參與試辦業者應暫停或終

止其派遣。 

(三) 營運資料回報與配合事項 

1. 參與試辦業者應於每月 8 日前(遇假日順延)向

本站提報上月營運統計數據，包含但不限於：載

客趟次、下車地點(以鄉鎮市區為單位)、駕駛人

違規處理情形、客訴處理情形、旅客滿意度等。 

2. 參與試辦業者及其駕駛人應無條件配合勤務警

察、航空站或現場服務人員進行查核。 

3. 新進或退出本計畫之車輛及駕駛人清冊，以一

個月更新一次為原則，並同步函送本站、內政部

警政署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及高雄市政府交通

局備查。 

六、 違規處理 

(一) 參與試辦業者如有違反本試辦計畫或公路法、道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、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、計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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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、管理辦法等，除

依相關法令處罰外，本站將依管理辦法第三十一

條之四，要求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暫停或

終止該試辦業者參與本試辦計畫。 

(二) 參與試辦業者應主動通報重大申訴事件，並配合

後續處理。 

七、 其他有關事項 

(一)本計畫自公告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(三) 其他本站認為必要之配套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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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雄機場預約計程車試辦計畫申請書 

公司 

名稱 

   
 
(

公
司
及
負
責
人
章) 

 
 

蓋 
 
 
 
 
 
 
 
 
 

章 

 

公司 

地址 

 

申請業者應填寫本申請書及檢附下列各項資格文件，送達主辦單位審查，以下欄位由主辦

單位填寫。 

壹、資格應附之文件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

一、依法設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，具備提供網際網

路平臺，整合供需訊息，派遣預約計乘車載客

服務，媒合計程車駕駛人與乘客，提供乘客透

過網路網路平臺預約載客服務者。 

   

二、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滿 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   

三、所屬計程車車輛規模達 300輛以上之證明文件    

四、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500萬元以上之證明文件    

五、提供乘客電子支付服務及設有全天候客服申訴

專線，並建有乘客評分機制或申請處理機制    

六、營運計畫書 5份    

七、法律責任承諾書    

審查結果：  □合格             □不合格 

審核人簽名 

（主辦單位） 

 

 

 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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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責任承諾書 

受文者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 

立書人(公司負責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謹全權代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業者名稱)參加高雄國際機場預

約計程車試辦計畫(以下簡稱試辦計畫)之申請，願依公路法、道路交

通管理處罰條例、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、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

經營辦法、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等與本試辦計畫及所報營

運計畫書執行，並配合提供試辦計畫所需之營運及旅客滿意度統計等

資料給貴站，若有違背試辦計畫及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、

刑事、民事與行政責任等各項規定，同意貴站按有關法令處理。 

 

具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業者名稱)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立 

 

 

 

公 司 

 

印 信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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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機場預約計程車試辦計畫車隊車輛及駕駛人總數清冊 

車隊名稱/派遣系統： 

車輛數： 

 

特此聲明以下資料均已查證屬實，如有不實由負責人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

 

申請業者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

序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
車牌號碼 

 

車輛出廠後首次

領牌日之年月 
廠牌型號 備註 

        
  

 
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(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) 

附件 3 


